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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修订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服务和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高质

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广州市推动高新技术企业高质量发

展扶持办法》等有关法律政策，结合海珠区发展实际，制定本实

施办法（以下简称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对象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依法注册、依法纳税以及依法纳统，

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

第三章 扶持措施

第三条 对符合条件的高层管理或骨干技术岗位的人才，给

予人才补贴。

（一）对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以及广东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在本政策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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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别给予年度最高 80万元（累计最高 240万元）、年度最高

60万元（累计最高 180万元）以及年度最高 20万元（累计最高

60万元）的关键人才补贴。

（二）对本办法实施后获得广州独角兽创新企业、未来独角

兽企业、种子独角兽企业和高精尖企业认定，在本政策有效期内

分别给予年度最高 50万元（累计最高 150万元）、年度最高 30

万元（累计最高 90万元）、年度最高 10万元（累计最高 30万

元）、年度最高 10万元（累计最高 30万元）的关键人才补贴。

（三）对获得广东省新型研发机构、广州市高水平企业研究

院认定，在本政策有效期内给予年度最高 60万元（累计最高 180

万元）的关键人才补贴。

企业同时符合所列的多个条件的，选择任一条件申报，不可

重复申报。申报企业的相应资质须均在有效期内。奖励发放到符

合条件的企业，由企业全额自行分配给内部关键人才。对符合科

技型中小企业入库条件的申报企业，积极指导其申报入库。

第四条 对暂未达到第三条所列条件，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可申请纳入海珠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

（一）研发创新企业，重点面向设立省级以上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平台的高新技术企业。

（二）融资发展企业，重点面向取得风投机构融资额累计

6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 3 —

（三）创新创业企业，重点面向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全国赛、

广东赛区、广州赛区各行业组别前三名企业。

（四）潜力骨干企业，重点面向广州市制造业骨干企业和“两

高四新”入库企业。

（五）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企业。

对纳入海珠区专精特新企业培育库的企业，经组织专家评审

企业的创新性，可给予年度最高 20万元的关键人才补贴。

第五条 区属国有企业经营性空置物业，国家级专精特新重

点“小巨人”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广东省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可申请按照评估价直接协议租赁，并可申请享受

3 年内租金价格免递增。支持专精特新企业购置区内地块自建总

部办公楼宇。

第六条 对本办法实施后认定为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

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的企业，依法统筹协调 2 名关键

人才子女入读本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符合条件的企业人才申

报人才引进、人才绿卡提供政策指导和服务，联合优质招聘机构

协助企业开展人才招聘。

第七条 建立政企快速融资对接工作机制，协调金融机构为

专精特新企业提供专属信贷政策、专属服务产品和金融服务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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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区级产投基金投资优质的专精特新企业。支持专精特新企业

利用广州“信易贷”平台专精特新专区融资产品进行融资。将意

向上市的专精特新企业纳入后备上市企业梯度培育库，推动专精

特新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区科工商信局负责发布年度申报指南，企业按自愿

原则提交申请材料和具体补贴方案，补贴名额和单个名额的补贴

额度由企业自行核定，补贴资金由区科工商信局审定后拨付给企

业。每年根据财政拨付资金总额进行奖励，本措施年度奖励总额

不超出拨付资金总额。获得补贴的涉税支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

申请享受本办法扶持资金的企业需在“信用中国”或地方信用网

站的信用信息报告中无不良信用记录，并签订相关经营承诺书。

第九条 本办法中所涉货币单位，均以人民币计算。涉及以

上、以下、以内、不超过的规定时，“以上、以下、以内、不超

过”均含本数，“不满、超过、不足”均不含本数。

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2022 年 7 月 1 日印发的《广州市海珠区科技工业商务和

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广州市海珠区推进专精特新企业“育苗行动”

实施办法》（海科工商信规字〔2022〕3 号）同时废止。有效期

届满或有关法律政策依据变化，将根据实施情况予以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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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上级政府或部门行为或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

政策出台导致本办法无法执行时，相关扶持停止。因上级法律、

法规、规章及政策调整导致本办法与上级规定不一致的，适用上

级规定，本办法相应条款不再执行。本办法由区科工商信局负责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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